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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 
考 試 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 科 組：公證人 
科    目：強制執行法與國際私法 
考試時間：2 小時 

國際私法 棋許老師 
強制執行法 趙芸老師 

一、債權人甲執命債務人乙應將占用 A 地號土地（下稱 A 地）之違建物（土石造房屋）拆除，並

將占用土地返還甲之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於執行程序中，乙僱工自行拆除

該違建物，由執行法院於民國 111 年 7 月 11 日點交 A 地予甲後執行終結。惟甲於同年 7 月

22 日向執行法院具狀主張，乙於執行法院點交土地完畢後，於同年 7 月 16 日於 A 地上建造

輕鋼架房屋，復行占有 A 地，故聲請續為執行。試問：執行法院應如何處理？應否徵收執行

費？（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本題出自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8 年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15 號法律

問題，測驗考生有關不動產物之交付、再為執行與執行費之計算徵收等概念。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強制執行法第 124 條第 1、2 項，最高法院 44 年台抗字第 6 號原

判例、最高法院 100 年度台抗字第 482 號裁定 
【擬答】 
按強制執行法（下同）第 124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名義係命債務人交出不動產而不交出

者，執行法院得解除債務人之占有，使歸債權人占有。如債務人於解除占有後，復即占有

該不動產者，執行法院得依聲請再為執行。」而本題執行法院處理方式之關鍵在於，乙如

題示之於 7 月 16 日之占有情形，是否符合第 124 條第 1項後段規定，得聲請執行法院再為

執行？析之如下。 

本條項所謂「復即占有」，法無明文定義，考其立法理由，既係為維護執行效果，防止

債務人取巧，並免債權人之訟累，故若債權人早知債務人復占有之事實，事隔相當期間

始聲請再為執行，其聲請即難謂合法，應予駁回。是以，執行法院得否依債權人聲請再

為執行，應於個案中考量：債權人甲再聲請時，與前次之執行應有相當之緊接性，距前

次執行相隔時間不宜過長，合先敘明。 

再者，確定終局判決之執行名義命債務人返還土地，雖未明白命其拆卸土地上之房屋，

而由強制執行法第 125 條所準用之同法第 100 條法意推之，該執行名義當然含有使債務

人拆卸房屋之效力，司法院院解字第 3583 號著有解釋，並經最高法院 44 年台抗字第 6

號原判例闡釋甚明，且該執行名義既命債務人返還土地予債權人，復因債務人在其上所

建造之地上物無法與土地分離而獨立存在，是命債務人返還土地確定判決執行力之客觀

範圍，除債務人於該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在該土地上所建造而有處分權之地

上物外，尚包括債務人於確定判決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始新建造之地上物在內（最高

法院 100 年度台抗字第 482 號裁定參照）。 

本題，執行名義之確定判決除命乙拆除違建物（土石造房屋）外，並命乙將占用 A 地返

還甲，依前開說明，在確定判決所命返還之 A 地範圍內，不論債務人於該判決事實審言

詞辯論終結前、後於該部分土地上所建造而有處分權之地上物，均為該確定判決執行力

客觀範圍所及，不限於該執行名義主文所諭知之地上物（土石造房屋）為限。從而，債

務人乙以於原占用之 A 地上建造輕鋼架房屋方式復即占有Ａ地，雖該地上物非執行名義

主文所諭知之地上物，然因其仍為該確定判決執行力客觀範圍所及，甲仍得以原確定判

決為執行名義聲請再為執行，請求乙拆除輕鋼架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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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法院應徵收執行費： 

依第 124 條第 2 項規定：「前項再為執行，應徵執行費。」，是本題應再向甲徵收執行

費。 

茲有附言者，依甲再行聲請執行之範圍土地價額核徵，如範圍不明確，執行法院應依職

權囑託地政機關測量後核定： 

按訴訟標的之價額，由法院核定。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

無交易價額者，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法院因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得

依職權調查證據，民事訴訟法第 77 條之 1 第 1 至 3 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強制執行

法第 30 條之 1，於強制執行程序準用之。 

次按，再行聲請執行之範圍未必與前案之執行範圍相同，執行費應依債權人再行聲請

執行之範圍土地價額核徵，如範圍不明確，執行法院應依職權囑託地政機關測量後核

定。 

 
二、債權人甲執金錢債權之執行名義，聲請查封債務人乙向第三人丙承租房屋內保險箱中之金條

及珠寶等動產。執行法院現場執行時，乙拒不到場開門及打開保險箱，到場之鎖匠依其專業

判斷，認需破壞該鐵門始能入內。試問：執行法院得否破壞鐵門入內？又倘執行人員進入屋

內後，無法打開乙所有之保險箱，能否強力毀鎖而開啟？請附理由回答之。（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 查封時，執行人員得檢查、啟視「債務人」居住所、事務所、倉庫、箱櫃及其

他藏置物品之處所。此項忍受義務並不及於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本題測驗考生是否能明辨

兩者處理方式之差異性。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強制執行法第 48 條第 1 項、第 3 條之 1 第 1 項、臺灣高等法院暨

所屬法院 108 年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 10 號法律問題研討結果。 
【擬答】 
執行法院得於執行甲預納鐵門之破壞及回復原狀之必要費用後，得破壞該鐵門，入內實施

查封程序： 
按強制執行法(下同)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查封時，得檢查、啟視債務人居住所、事務

所、倉庫、箱櫃及其他藏置物品之處所。」第 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執行人員於執行

職務時，遇有抗拒者，得用強制力實施之。但不得逾必要之程度。」 



公職王歷屆試題（111 司法特考） 

共 5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次按第 28 條規定：「強制執行之費用，以必要部分為限，由債務人負擔，並應與強制執

行之債權同時收取；前項費用，執行法院得命債權人代為預納。」 
本題，債務人乙向第三人丙承租房屋，經債權人甲聲請查封乙置於屋內之所有動產，執行

法院欲入內實施查封程序時，遇乙拒不到場開門加以抗拒，如破壞上開鐵門為執行查封職

務所必要，執行法院得依上開第 3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破壞該鐵門後入內執行職務。 
惟破壞後應予以回復原狀，此破壞及回復原狀之費用，均屬上開第 28 條第 1 項所指之強

制執行必要費用，是執行法院於實施上述強制力前，應先命債權人甲預納該費用以確保

破壞後回復鐵門之原狀，嗣再以強制執行所得案款優先清償債權人甲。 
倘執行人員進入屋內後，無法打開乙所有之保險箱時，得於必要限度內毀鎖而開啟之： 
依前述第 48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人員為發現查封之動產，有進入債務人居住所等為檢

查、啟視之必要，強制執行法明文規定賦予執行人員此項搜索權。搜索之對象包括債務

人居住所、事務所、倉庫、箱櫃及其他藏置物品之處所，搜索得為檢查、啟視。所謂啟

視，係將上鎖之居住所、箱櫃等打開檢查，如無法開啟，亦得於必要限度內毀壞其鎖。

蓋執行債務人有忍受強制執行之義務使然。 
本題，由於該保險箱為債務人乙所有，依第 48 條第 1 項及上開說明，因此，倘執行人員

進入屋內後，無法打開乙所有之保險箱時，自得於必要限度內毀鎖而開啟之。 

 
三、A 國人甲男長期旅居於 B 國，其白手起家在當地創立公司，並苦心經營讓公司版圖逐漸擴

大，累積了許多資產，其後由於年事漸高，在執行力和記憶力都不復當年的情況下，只好將

公司事項交由其獨子乙男（A 國籍）經營。事實上，甲在 C 國有一非婚生子女丙女（C 國

籍），但甲從未對其進行認領，多年來甲一直對此事掛念在心。由於甲退休後開始忘東忘

西，偶爾甚至會出現短暫失憶的症狀，甲意識到自己罹患失智症初期，趁著症狀尚未嚴重也

尚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前，至 B 國公證機關，依 B 國法律訂立公證遺囑，並於遺囑中表示其

為丙之生父，欲對丙進行認領。其後，甲在 B 國死亡，丙得知甲於遺囑中對其所為認領後，

便向乙請求進行遺產分割。乙則主張：甲於訂立遺囑時，已有失智症狀出現，雖尚未受監

護或輔助宣告，但其已不具有遺囑能力，該遺囑無效。依據 A 國法律關於公證遺囑之規

定，所謂公證人係指 A 國之公證人而言，B 國之公證人在 B 國所為之公證行為，並不具備 A
國法上公證之效力，故該遺囑未合法成立。雖然 B 國和 C 國法律皆承認得以遺囑認領非婚

生子女且不須被認領人之同意，但 A 國法律規定認領不得透過遺囑為之且須經被認領人同

意，故甲對丙所為之認領無效。針對上述乙所為之三項主張，試依據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

法之規定，說明各項主張中所應適用之法律為何國法律？（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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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 

《解題關鍵》： 本題雖然是法條題，只要熟悉法條，基本上可以作答。但有關遺囑方式、效力

和遺囑內容的準據法擇定是不一樣的，這是考生須要注意的地方。若是涉及遺囑作成（方

式、效力），則依照繼承的國際私法；反之，若是涉及遺囑內容，則依照該內容所相關的國

際私法。因此，考生一定要切記這個原則，才能在考場上勝出。 

【擬答】 

本件乃涉及遺囑之作成、效力與遺囑認領之爭議，由於遺囑作成人甲、繼承人乙和被認領人

丙不具有我國國籍，乃涉外民事繼承案件，因此本案適用上有選擇準據法之疑義，分別就乙

之主張，說明如下。 

主張部分，甲是否具有遺囑能力，須視其本國法、遺囑訂立地法、死亡時住所地法或遺

囑有關不動產者，該不動產之所在地法，而為認定。 

乙主張之爭點在於：「甲雖然尚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實際上其已不具有遺囑能力，則

認為該遺囑無效。」 

關於遺囑效力，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下稱涉民法）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遺囑之成立

及效力，依成立時遺囑人之本國法。」；同法第 61 條規定：「遺囑及其撤回之方式，除

依前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外，亦得依下列任一法律為之：一、遺囑之訂立地法。二、遺

囑人死亡時之住所地法。三、遺囑有關不動產者，該不動產之所在地法。」 

因此，本案甲是否具有遺囑能力，除以其本國法為依據外，尚得依照遺囑訂立地法、死

亡時住所地法或遺囑有關不動產者，該不動產之所在地法而判斷。由於，本題未提及我

國，故無探討我國民法之適用，惟各國立法例上，大多均認為無行為能力之人，無遺囑

能力作成有效之遺囑。故甲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前，所作成之遺囑，均仍有效。是

以，乙之主張似無理由。 

主張部分，甲作成之公證遺囑，其成立方式，除以其本國法為依據外，尚得依照遺囑訂

立地法，故仍有 B 國法之適用而有效成立。 

乙主張之爭點在於：「甲所作成之公證遺囑，應適用其本國法（即 A 國法），而依據該

法律規定，僅以 A 國之公證人所為之公證行為，始生公證之效力，故該遺囑未合法成

立。」 

如前所述，依照我國涉民法規定，關於遺囑之成立，除以其本國法為依據外，尚得依照

遺囑訂立地法。此乃我國立法例上，放寬遺囑之形式要件，以維護遺囑人之自由意志。 

因此，本案甲所作成之公證遺囑，其成立得適用 A 國法或 B 國法。雖然適用 A 國法規

定，甲所作之遺囑不成立，惟適用 B 國法下，甲依法作成之公證遺囑，則仍有效成立。 

主張部分，甲以遺囑表示認領未婚生子女丙，其認領是否成立，除依認領人本國法外，

尚得依照被認領人之本國法而定，故有 C 國法之適用而有效成立。 

乙主張之爭點在於：「甲以遺囑表示認領，應適用其本國法（即 A 國法），而依據該法

律規定，認領不得透過遺囑為之且須經被認領人同意，故甲對丙所為之認領無效。」 

首要處理者係，本件法律問題所應適用準據法之擇定，究屬繼承問題，抑或是認領問

題？由於，乙所主張爭點在於「認領是否有效？」。雖然認領之表示被記載於遺囑，惟

仍屬認領之法律爭議，應適用認領之準據法規定。 

關於認領之成立，涉民法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非婚生子女之認領，依認領時或起訴時

認領人或被認領人之本國法認領成立者，其認領成立。」 

因此，本案甲對丙之認領是否成立，應視認領時認領人或被認領人之本國法是否承認遺

囑認領。亦即，甲之本國法（A 國法）或丙之本國法（C 國法），若其中一國承認遺囑

認領者，則該認領應成立。既然 C 國法承認得以遺囑認領非婚生子女且不須被認領人之

同意，縱 A 國法規定認領不得透過遺囑為之且須經被認領人同意，甲對丙所為認領仍為

成立而有效。 



公職王歷屆試題（111 司法特考） 

共 5 頁 第 5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四、何謂「特徵性債務原則」？試闡述此原則在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中之應用，並舉例說明

特徵性債務之判斷方式。（20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國際私法有許多原理原則，可能是考生唸書時比較快唸過去，而沒有太多印

象。所以當考到定義性的申論題時，務必請考生知道其定義與意涵。像是本題所考的特徵性

債務原則，除了要會寫出定義外，唸書上亦可留意此一原則在我國是如何援引，以及各國立

法例上是如何應用。這樣寫題的時候，除了定義寫清楚外，還可以寫出更豐富、更有層次的

介紹與應用。考場上就會贏過許多人了～ 

【擬答】 
特徵性債務原則之意涵與應用 

關於特徵性債務原則，係指法律行為發生債之關係者，其準據法之判斷，應依照法律行

為所生之債務中有足為該法律行為之特徵者，負擔該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

推定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此乃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0 條第 3 項規定，定有明文。 

此一原則，應用於法律行為所生債之關係。由於，法律行為之作成涉及當事人之意思表

示，故立法例上多以尊重當事人之意思，而採取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由當事人間合意

擇定準據法之適用。惟當事人無明示之意思或其明示意思依所定應適用之法律無效者，

則依照關係最切之法律。至於，何謂「關係最切」之法律？立法者進一步採取「特徵性

債務原則」來加以判斷之。故此一原則之應用，在於法院判斷關係最切之法律時，應如

何擇定準據法。 

判斷方式 

有關特徵性債務原則之判斷，宜參考相關國家之實踐，分別就個案為認定，並逐漸整理

其類型，作為法院優先考量適用之依據。法院就既已定型之案件類型，固應推定負擔該

具有特徵性債務之當事人行為時之住所地法，為關係最切之法律。此見於 2010 年我國涉

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20 條之修法理由。 
參酌外國立法例（瑞士國際私法、羅馬規則），有關特徵性債務之典型案件類型，如貨

物買賣契約，依賣方慣居地；贈與契約，依贈與人履行義務地；委任、僱傭或其他勞務

性契約，則依提供勞務之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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